
研究生決定指導教授時間辦法 

 
95.10.23資管系 9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4.19資管系 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12.25資管系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1.10資管系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 本系研究生確定指導教授的時間在碩一第二學期開學後第二週結束之前。

研究生須填具「論文指導同意書」，並送交系辦公室存查後，始完成正式指

導關係的確認。 

2. 若因故須改變上述指導關係時，在誠實、資訊公開、提前告知、充分溝通

的前提下，請研究生或指導教授填具「論文指導終止書」，經雙方簽名後，

送交系辦公室存查，始完成指導關係的終止。如遇困難，該生在與研究發

展委員會晤談後，即可由系主任代為簽字，完成指導關係的終止。 

3. 在完成指導教授同意書之前，研究生和指導教授之間任何形式的協議和承

諾僅屬雙方之默契，可以在誠實、資訊公開、提前告知的前提下，終止此

默契。 

4. 前述「論文指導同意書」和「論文指導終止書」之用意，均在維護研究生

和指導教授雙方之權益。辦法中若有未盡之處，研究生和指導教授的相關

問題由系主任裁示處理。 


